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FHB(FE)139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0178)  

總目：   (49) 食物環境衞生署  

分目：  ( -)  沒有指定  

綱領：  (4) 公眾教育及市民參與  

管制人員：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劉利群)  

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此問題出自：  開支預算  卷一   第 236 頁  (如適用者)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8)：  

就有關「繼續推廣善用營養標籤的營養資料」，  
 
(a) 當局將如何推廣善用營養標籤的營養資料？詳情為何？預計所涉及的開支為何？  
 
(b) 過去 3 年(即 2011、2012 及 2013 年)，當局共作出多少次巡查及發現多少宗違法個

案？請按年份、食物種類及違法種類分別列出。  
 
(c) 過去 3 年(即 2011、2012 及 2013 年)，當局有否就違法個案提出檢控？如有，數字為

何？請按年份列出。  
 
(d) 過去 3 年(即 2011、2012 及 2013 年)，當局共接獲多少宗有關營養標籤的投訴？請按

年份、食物種類及投訴種類分別列出。  
 
(e) 當局會否就現行的營養資料標籤制度作出檢討，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提問人：麥美娟議員  

答覆：  

所需資料分列如下：  
 
(a) 營養標籤教育工作一直是食物安全中心 (中心 )進行食物安全和營養教育的重要一環。

中心在未來一年會繼續以政府宣傳聲帶／短片、巡迴展覽、講座等多方面的活動，向

市民推廣營養標籤。此外，為加強消費者對營養標籤的認識，有助善用營養資料，中

心將於 2014 年推出新的營養標籤教材套，並舉辦培訓工作坊。中心亦正舉辦「中學校

際食物安全及營養標籤常識問答比賽」，藉以加深中學生對營養標籤和食物安全的認

識，從而培養健康飲食習慣，使他們懂得妥善處理食物的方法。本署會運用現有資源

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因此所涉及的開支未能分開計算。  
 
 
 
 
 
 



  
 

(b) 2011 年、2012 年和 2013 年，中心分別抽查了 5 048 個、5 277 個和 5 151 個預先包

裝食物的營養標籤，其中 268 個標籤不符合規定。268 宗不符合規定個案按性質和食

物種類詳列如下︰  
 

按性質列出不符合規定個案的分項數字  
 

不符合規定的性質  個案數目  
(2011 年) 

個案數目  
(2012 年) 

個案數目  
(2013 年) 

沒有營養標籤或 1+7 營養標籤的資料不全  24 14 16 

營養標籤的格式不當  3 3 1 

營養聲稱不當  11 7 14 

使用的語文不當  3 3 6 

不符合多於一項上述規定  7 8 3 

化學分析證實營養素含量與標示值不符  29 38 78 

小計  77 73 118 

總數  268 
 

按食物種類列出不符合規定個案的分項數字  
 

食物種類  個案數目  
(2011 年)  

個案數目  
(2012 年)  

個案數目  
(2013 年)  

烘焙食品及穀類製品  12 20 9 

糖果及小食  9 22 19 

飲品  9 15 31 

油、醬料及佐料  19 7 22 

其他  28 9 37 

小計  77 73 118 

總數  268 
 
(c) 2011 年至 2013 年，中心未有提出檢控。在中心發現不符合規定的情況後，食物商已

把不符合規定的產品下架或按照營養資料標籤制度的法例規定更正標籤內容。  
 
(d) 2011 年至 2013 年，中心接獲 124 宗有關預先包裝食物營養標籤的食物投訴。124 宗

投訴個案按性質和食物種類詳列如下：  
 

按不符合規定的性質列出投訴個案的分項數字  
 

投訴性質  個案數目  
(2011 年)  

個案數目  
(2012 年)  

個案數目  
(2013 年)  

沒有營養標籤或 1+7 營養標籤的資料不全  10 17 17 

營養素含量標示不當  20 35 12 

其他  3 4 6 

小計  33 56 35 

總數  124 



  
 

按食物種類列出投訴個案的分項數字  
 

食物種類  個案數目  
(2011 年)  

個案數目  
(2012 年)  

個案數目  
(2013 年)  

烘焙食品及穀類製品  13 25 5 

糖果及小食  8 4 8 

飲品  2 8 3 

油、醬料及佐料  4 5 2 

其他  6 14 17 

小計  33 56 35 

總數  124 
 
(e) 現行的營養資料標籤制度並不適用於擬供 36 個月以下嬰幼兒食用的配方奶產品和食

品。為加強保障嬰幼兒健康，當局提出一系列有關上述產品的立法建議。立法建議包

括嬰兒配方奶的營養成分組合規定，以及嬰兒配方奶、較大嬰兒配方奶和其他嬰幼兒

食品的營養標籤規定。當局已完成立法建議的公眾諮詢，公眾對有關建議甚表支持。

當局已向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匯報諮詢結果，現正着手草擬有關法

例，以期在 2014 年提交立法會審議。  
 


